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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教師以技術報告送審教師資格作業要點 

  一 、 本要點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

法第五條規定訂定之。 

  二 、 本要點所稱教師，係指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規定聘任之教

師。 

  三 、 本要點所稱技術報告，係指技術及實務研發成果（以下簡稱研發成果）。 

  四 、 本校教師對特定技術之學理或實作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成果者，得

以研發成果送審教師資格。 

  五 、 依本要點送審之研發成果，指下列範圍之一，並應有助於專業技術之提升或產

業經營管理績效之改善： 

(一)有關專利或創新之成果。 

(二)有關專業技術或管理之個案研究，經整理分析具整體性及獨特見解貢獻之報

告。 

(三)有關產學合作實務改善專案具有特殊貢獻之研究成果。 

  六 、 送審之研發成果應附書面報告，其內容包括下列主要項目： 

(一)研發理念。 

(二)學理基礎。 

(三)主題內容。 

(四)方法技巧。 

(五)成果貢獻。 

前項書面報告撰寫之語文不限；以外文撰寫者，應附中文提要。引用資料及文

獻應註明出處。 

以研發成果送審之評分項目、基準及審查意見表如附件。 

  七 、 以研發成果送審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二)送審前五年內完成者，且不得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研發成果重複。 

(三)研發成果報告應檢送一式三份。以二種以上研發成果送審者，應自行擇定代

表成果及參考成果。其屬一系列相關之研究者，得自行合併為代表成果；代

表成果以外之其他相關專門著作或作品，得作為參考成果。 

(四)送審之研發成果曾獲得獎勵者，得一併附送相關證明參考。 

(五)代表成果係數人合作完成者，應以書面說明本人參與之部分，並由合作者簽

章證明，且合作者必須放棄以該成果作為送審代表成果之權利。 

  八 、 送審之研發成果涉及機密者，送審人得針對機密部分提出說明，並要求審查過

程及審查者予以保密。 

  九 、 送審之研發成果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者，由送審者自行負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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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 審查研發成果之委員，應包含具有實務經驗之教師或實務界具教師資格之專

家；審查委員於必要時，得要求送審人提供成品。 

十 一 、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陳請董事會審核通過後，經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

正時亦同。 

 

※相關附件： 無 

※修正記錄： 095年 03月 13日 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095年 06月 07日 第3次校教評會議通過修正 

 103年 03月 10日 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年 03月 10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年 05月 12日 第 12 屆第 36次董事會緩議 

 103年 06月 16日 第 12 屆第 37次董事會建議 

 103年 11月 11 日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年 11月 24 日 第 13 屆第 4 次董事會議通過 

 112年 12月 18 日 112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113年 01月 11 日 第 15 屆第 9 次董事會議通過(秘書室於中華民國 113年 01 月

17 日簽請校長核定，113年 01月 19日公告) 

 114年 09月 22 日 114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114年 10月 16 日 第 15 屆第 20次董事會會議通過 

 114年 10月 29 日 中山醫大校人字第 1140014232 號令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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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教師以技術或實務研發成果送審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甲表) 

代 表 成 果 編 號  
送審 

單位 
 

送審 

等級 
 姓 名  

代 表 成 果 名 稱  

審查意見：(本頁僅供本校評審用， 

 

 

 

 

 

代 表 作 評 分 項 目 及 標 準 
送審前 5 年內且前
一等級至本次申請
等級間之具體研發

成果總成績 
（在質與量方面之水
準、專利獲得與實際
之應用、技術移轉績
效、獲獎情形、產學合
作執行績效、對該專
業或產業技術之提升
與貢獻、持續研發之
投入程度與能力等） 

總 分 
 

 

項目 

研發理念與學理基礎 

（研發理念之創新與

所依據之基本學理） 

主題內容與方法技巧 
（研發主題之詳細內
容、分析推理、技術創
新或突破、試驗方法
及文獻引用等） 

成果貢獻 

（研發成果之創新

性、可行性、前瞻性或

重要性，在實務應用

上之價值及在該專業

或產業之具體貢獻） 

教授 10% 10% 30% 50% 

副教授 10% 10% 30% 50% 

助理教授 15% 15% 30% 40% 

講師 15% 15% 50% 20% 

得分    
  

※審查評定基準： 

1.教授：持續從事學術、技術或實務研發，並應在該專業或產業領域內有獨創及持續性著作或研發成果，且具有

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副教授：持續從事學術、技術或實務研發，並應在該專業或產業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或研發成果，且具有具體

之貢獻者。 

3.助理教授：持續從事學術、技術或實務研發，其研發成果貢獻良好並能顯示確實具有獨立研發之能力者。 

4.講師：持續從事學術、技術或實務研發，其研發成果及貢獻應具有相當之水準者。 

5.上開各等級之技術或實務研發成果，其成果貢獻亦包含對於社會、文化、生態等層面之影響。 

6.教育部授權本校自行審查教師資格，此審查意見與結果將作為學校評審送審人研究成果之最終依據。 

※附註：『送審前 5年內且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具體研發成果總成績』包含代表成果。 

◎ 聯絡電話：(04)2473-00225轉 11041    聯絡人：人力資源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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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教師以技術或實務研發成果送審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乙表) 

代 表 成 果 編 號  
送審 

等級 
 姓 名  

代 表 成 果 名 稱 
 

 

審查意見：(本頁於送審人不通過時提供其參考，審查意見務請具體明確，可以條例方式敘

述，並儘量以電腦打字，並勾選優缺點欄位及總評欄。) 

  

 

 

優         點 缺        點 

□具有創新與突破之處               

□研發成果具實用價值               

□研發成果在該專業或產業上有相當之貢獻 

□研發成果在社會、文化、生態上有相當之貢獻 

□研發內容具有完整性               

□研發能力良好，方法正確             

□研發績效良好 

□持續投入研發程度高 

□研發態度嚴謹 

□技術移轉績效良好 

□適合教學實務             

□可結合產業，提升產業技術             

 

其他： 

 

□無特殊創新之處 

□實用價值不高 

□研發成果在該專業或產業之貢獻度不高 

□研發成果在社會、文化、生態上之貢獻度不高 

□內容形式不完整 

□研究方法不妥適 

□研發成績不理想 

□持續投入研發程度不足 

□研發態度不嚴謹 

□技術移轉績效不佳 

□有抄襲模仿之嫌 

（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違反學術倫理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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